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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投资方案变更暨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投资

方案变更暨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前述投资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建设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的议案》，公司拟投资建设

“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概算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5.71 亿元，

其中电厂工程投资额约 2亿元，管网工程投资额约 3.71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投资

建设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前述投资事项变更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变更情况

由于前述投资项目所在地出台政策禁止新建、扩建燃煤锅炉，公司拟对前述投

资项目中的“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投资方案进行如下调整：

拟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建设规模 1×26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 2×130t/h 生物质锅炉



炉+1×B25-8.83/4.6 背压机+1×

25MW 发电机机组。

及辅助设施

投资金额 20,042.36 万元 26,962.53 万元

本次投资方案变更不涉及前述投资事项的配套管网工程。本项目最终的投资规

模以有关部门备案信息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变更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须提

交股东会审议。

（二）最新进展

公司全资子公司茂名长青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长青”或“乙方”）于

近日与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签署《茂名长青热

电联产项目（二期）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就乙方在茂名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投资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以下简称“本项目”）达成一致意见。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茂名高新区前身为 2003 年 8 月设立的广东茂名石化工业区，2010 年 11 月被认

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8 年 2 月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茂名

高新区现有企业 130 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52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家，

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 19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9 家，高新技术企业 32 家，连续 2

年获评“广东省制造业发展较好县(市、区)”，获评 2023 年度特色产业园区（绿色

石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国家火炬茂名高新区石化特色产业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是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广东省重大产业集聚区。

（ 以 上 信 息 来 源 于 “ 茂 名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政 务 网 ”

http://www.mmht.gov.cn/）。

2、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2）项目从事产业内容：热电联产（建设 2台生物质锅炉）。

（3）项目投资总额：26,963 万元。

（4）位置：茂名高新区创业路 281 号公司内预留建设用地，总用地面积约 18.3



亩。

（5）项目建设工期：24 个月。

（6）能耗要求：乙方承诺项目投产后，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需符合国家、省、

市相关控制目标，确保项目能效达行业先进水平。

（7）投资强度：乙方承诺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 500 万元人民币。

（8）甲、乙双方还就违约责任、闲置土地处理、不可抗力和协议生效方式等进

行了约定。

三、本次变更投资方案的原因和影响

变更本项目投资方案是为了满足项目所在地最新政策要求，更好地推进本项目

落地，不影响对外投资的实施,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风险提示

1、本项目的实施需获得相关行政审批部门备案，并获得环评、安评、能评等报

告的批复，以及建设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后才能建设，可能存在项目建设进度不达

预期的风险。

2、公司投资建设本项目主要为了满足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以下简称“茂名石化”）的扩产及其下游配套产业蒸汽需求。茂名长青与茂名石化

已通过《蒸汽供应合同》对基础用汽量及蒸汽价格计价方式等进行了约定，但在实

际履约过程中可能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交易对方需求变

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3、燃料价格的变化将影响本项目的供热收益。

4、本项目具体投资金额、收益率、回收期等应以项目可研报告及有关部门备案

信息为准。公司将全力推动该项目实施，并对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扩大茂名长青的销售额及盈利能力。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协议当事人形成依赖。

3、若本项目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但对公司 202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茂名长青热电联产项目（二期）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